	華梵大學   學年度第  學期【各類學雜費減免】申請表A  （本表不包含身障學生及身障人士子女）

	系所別
	
	學    號
	
	姓名
	

	年級
	
	聯絡電話
	
	手機
	

	繳交資料注意事項
	1. 申請就學優待減免，每學期都要填申請表及相關證件交至生輔組。

2. 如使用郵寄申請者，需附回郵及信封，以便寄還繳驗後證件之正本（新生）。

	優待身份別
	繳交證件及相關資料（□中請勾選合適之項目）

	□軍公教遺族子女
（不含各營利事業單位）

減免全部學雜費及補助生活費（因公），減免及補助各一半（因故），定額減免
（撫卹期滿）
	1.□撫卹令整份影本一份或□撫卹金證書影本一份(請攜帶正本查驗)

2. 全戶戶籍謄本一份

	
	往生者姓名
	
	最後服務單位
	

	
	撫卹證書

字號及期限
	證書字號：

撫卹期限：□自  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  月

　　　　　□終身

死亡原因：□因公  □病故  □其他（請註明　　　　　     　）

	□現役軍人子女
（定額減免學雜費）
	1.
家長軍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限用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
2.眷補證正反面影本（請攜帶正本查驗），限用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
	□原住民族籍學生
（定額減免學雜費）
	1.戶籍謄本（須有「平地原住民」或「山地原住民」之註記）。

	
	2.□山地 □平地
	族籍
	

	□中低收入戶學生
（減免十分之三學雜費）
	1.
□鄉鎮市區公所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（※證內需註明學生姓名）或

□台北市中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（需列有學生姓名，請攜帶正本查驗）

2.全戶戶籍謄本（低收入戶戶長與學生同一戶籍地址且與證明之地址相符）。

	□低收入戶學生
（減免全部學雜費）
	1.
□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正本（※證內需列有學生姓名）或

□台北市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（需列有學生姓名，請攜帶正本查驗）
2.全戶戶籍謄本（低收入戶戶長與學生同一戶籍地址且與證明之地址相符）。
3.□是□否住宿，如已有申請特殊個案住宿者，學校得依規定補助其住宿費。

	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
（減免十分之六學雜費）
	1.
□鄉鎮市區公所開具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。
2.□全戶戶籍謄本。

	1.本人確遵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規定，未曾在各大專校院相同年級（學期）申請過各類就學優待減免，如有重複申請或欺騙、造假之情事者，本人願接受相關法規處理並退還所減免之金額。

2.※※各類減免（補助）如有重複申請時，各部會給付優先順序：(1)教育部學雜費減免(2)人事行政局(3)法務部(4)原民會(5)台北市勞工局(6)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(7)勞委會(8)農委會(9)行政院退輔會。（如有多重身份僅能擇一申請，資料上傳教育部平台後，將不得要求更改，請慎選之！！）

	本人已了解相關規定並確認以上資料屬實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承辦人
	
	生輔組
	
	學務長
	


注意事項：

1、 申請日期：（凡具有申請資格者每學期均須填寫，俾便辦理減免事宜，請勿放棄自己的權益。）

（1） 第1學期：新生（含復學、轉學生）於入學通知時另行通知，在校生於學期期末考前親自辦理（核准後先減免學雜費）。

（2） 第2學期：在校生於12月1~31日期間持相關有效證件辦理（核准後先減免學雜費），復學生或新生符合條件或補申請者，請於開學兩週內完成，逾期將不受理。

2、 請將表格填寫好，連同相關證明文件（各證明文件影本，請用A4紙張影印，勿裁切）依次裝訂於左側，送達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公室，逾期未辦理者視同放棄。
承辦人：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許玲雀小姐【聯絡電話：(02)26632102轉2312】
	裝訂線	








